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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简介
吕淑琴　黑龙江省五常市人，中共党员，二级高级法官。１９６９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从事教育工作，１９７９年调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先后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实践》杂志主编、法律业余大学校长、研
究室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２００３年任副厅级审判员；其间，曾兼任省法院
机关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辽宁省女法官协会副会长、秘书长等。曾担任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女法官协会理事、辽宁省妇联执行委
员，同时被多所高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１９８８年，辽宁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
究会成立时，担任第一届干事会副总干事 （副会长），１９９５年换届时，当选为
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后每次换届一直连任。２００８年，诉讼法学研究会注册
为辽宁省诉讼法学会，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单位，担任辽宁省诉讼法学会会长
至今。热心法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诉讼法学研究颇有建树，出版或与他人合
著多部法学著作，有多篇论文在国际、国内及省内学术会议上获奖或在国内
重要法制报刊上发表。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简介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 （原辽宁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是辽宁省法学会

下属学科研究会之一，１９８８年７月８日在沈阳成立；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２８日成功
注册为独立法人实体，实现了华丽转身。目前，学会有副会长２１人，常务理
事会成员６８人，理事会成员１７１人。现任会长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厅
级审判员、二级高级法官吕淑琴。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由辽宁省从事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学研究的
高等院校及法学研究机构的法学教授、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和立法、司法等
实务部门的主要领导、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高级警官、律师及从事司法、
行政工作的人员组成理事会。二十年来，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在组织、引导诉
讼法学研究和推动诉讼立法、促进司法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
长为一个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学术团体。

在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面前，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将不断践行科学发
展观，创新工作思路，加强对外交流，严格履行 《中国法学会章程》，以崭新
的精神风貌，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启学会建设与发展的新机制，不断增强学
会的自我造血功能，增强自身活力和凝聚力，沿着科学发展和实体化建设之
路去追寻明日的辉煌，为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而努力奋斗。



主编简介

姜　群　１９８３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现任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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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取得

新的进展。但是，诉讼程序方面法律和规范的发展却显得有些滞后。尤其是

在我国公民程序观念淡薄、司法机关追求执法实效而相对忽视程序价值的现

实博弈中，诉讼法发展的步伐显得犹豫而踯躅。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

基本组成部分，它承担着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价值功能，同时具有着

自身十分重要的独立价值，有外国学者把诉讼法称为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测

量仪，实非过分之言。因此深入开展对诉讼法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加强和完

善诉讼立法，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是关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

翼，是关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保证。中国要保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

必须在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寻求一套规范的诉讼体系。

尽管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三大诉讼法的发展仍然象涓涓细流，不

断涌动，并渐渐汇聚成一条奔涌的河流。它义无返顾，不断吸纳着历史和世

界诉讼法律思想的精华；大浪淘沙，摒弃着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和现实国情

的偏见，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诉讼法发展的航程中风鼓潮涌，奔流不息。

在推动我国诉讼法发展的合力中，我们看到了一股执着的力量，那就是：

多年来，辽宁省诉讼法学会一直倾力于诉讼法理论的研究与实务探索。尤其

是近年来，他们积极组织全省诉讼法学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共同

围绕三大诉讼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有深度、有

力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价值，而且，由于它们更

多地来自于司法基层的实践，而显得更加宝贵，更富有实效。案头上这部由

辽宁省诉讼法学界的部分教授、专家及司法实务部门工作者联合攻关，呕心

沥血，在较短的时间内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就是其中的典型的代表。尽管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疏漏或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但是，瑕不掩瑜，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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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省诉讼法学会这种勇于开拓、勇于探索、勇于运用集体智慧联合攻关的精

神十分可嘉，值得充分肯定。他们编著的 《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研究丛书》不

失为一套精解实用的好书。它的出版，对于诉讼法教学、科研、司法实务都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也可作为公民学习法律的普法教材。

我衷心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进一步关注并投

入到诉讼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使我国的诉讼法律体系不断完备，使公民的诉讼程序意识不断增强，在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历史性工程中，做出我们应有

的努力。

出于对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积极探索和努力尝试的衷心支持，并对他们的

研究成果高度认可，特写简短感言为序。



序　言

德国学者拉德布鲁赫经典论断：“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

么作为 ‘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

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回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

的三十余年历程，作为程序法之一的民事诉讼法既置身于发展之中，又是累

累硕果的见证者。

开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司法实践为界点，

开启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前行的帷幕。民事诉讼模式如何选择？民事诉讼法的

价值如何定位？具体的诉讼制度、程序规则如何制定等难题，困扰着致力于

民事诉讼研究的学者及实务部门的同志们。我国社会转型中纷繁复杂的民事

纠纷的出现，也使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势在必行。多年来，各级法院不断的改

革尝试，理论界的莘莘学子孜孜以求，不但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也使大

量的民事诉讼立法成果跃然呈现。

从１９８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到１９９１年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大量的民事诉讼司法解释陆续

出台，民事诉讼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其中，对我国民事诉讼方式影响较大的

有：１９９８年 《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２００１年 《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２００４年 《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等。２００７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１９９１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

了修订。立法的完善使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成果得以确立，使我国民事

诉讼程序的法治化进程得到提升。但也给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带来问题，

特别是在民事诉讼法典没有全面修订的情况下，大量司法解释的颁行，使得

正确理解相关法律规范的效力、准确把握立法精神、恰当地进行法律选择适

用，成为民事诉讼法实施的关键问题。

为探求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要义，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及其相

互关系，诠释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重点和难点，解决民事诉讼法适用中的矛



盾和冲突，我们编写了此书。本书是辽宁省民事诉讼法学者及实务工作者多

年来研究民事诉讼法理论成果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写作过程中，

我们深切体会到，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许多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解

决，而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我国民事诉讼审判方式的改革，民事诉讼立法

的完善是一个长期艰苦又漫长的过程。“一万年太久”，我们应 “只争朝夕”！

受制于背景资料、时间等因素及我们的能力所限，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

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于沈阳



目　　录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

一、民事诉讼法有哪些任务

二、哪些纠纷的解决适用民事诉讼法

三、民事诉讼中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四、如何贯彻公开审判制度

五、如何贯彻两审终审制度

　第二章　管辖

一、级别管辖的基本规定有哪些

二、２００８年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涉及级别管辖的变化有哪些

三、如何识别 “规避级别管辖”的诉讼行为

四、管辖权恒定与法定管辖的规定相冲突时如何处理

五、当事人可否对级别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以及应当如何处理

六、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管辖范围是什么

七、人民法院如何对专利纠纷案件实施管辖

八、人民法院如何对商标案件进行管辖

九、海事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有哪些

十、铁路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有哪些

十一、离婚案件的管辖法院有哪些特殊规定

十二、一般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是如何确立的

十三、如何确定地域管辖中的 “被告住所地”

十四、“原告就被告原则”的适用情形有哪些

十五、定居国外的当事人离婚案件由何地人民法院管辖

十六、专属管辖包括的案件类型有哪些

十七、特殊地域管辖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十八、如何确认购销合同纠纷中的 “合同履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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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标的物所在地如何识别

二十、票据纠纷中票据支付地如何认定

二十一、合同的名称与合同内容不符的，应当如何认定合同履行地

二十二、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分别选择不同管辖法院应如何处理

二十三、“最先立案法院”的认定标准是什么

二十四、侵权行为管辖法院中的 “侵权行为地”如何认定

二十五、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件的管辖法院有哪些

二十六、著作权侵权案件的 “侵权行为地”的特殊规定有哪些

二十七、关于域名侵权案件的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二十八、破产清算组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约或侵权等民事纠纷案件诉讼的管辖

法院如何确定

二十九、对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诉讼案件管辖法院如何确定

三十、审查协议管辖的法定条件有哪些

三十一、协议管辖无效的主要情形有哪些

三十二、双方当事人约定由各自法院起诉的协议管辖如何处理

三十三、采取诉前财产保全的法院，对管辖权如何处理

三十四、移送案件为何要以 “一次为限”

三十五、指定管辖的法定情形有哪些

三十六、管辖权异议的提起主体仅限于被告方吗

三十七、管辖权异议提起上诉的条件是什么

三十八、对管辖权异议能否提出申诉或申请再审

三十九、当事人要求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四十、涉外民事纠纷的管辖法院如何确立

　第三章　审判组织

一、法官独任制在什么情况下适用

二、对审理民事案件的合议庭组成有什么要求

三、在审判组织中，审判员和陪审员的职责范围有哪些

四、哪些情况下适用不公开审判

五、我国实行的是什么样的审级制度

六、合议庭的职责范围包括哪些

　第四章　回避

一、回避的适用对象有哪些

二、申请回避的法定情形有哪些

三、当事人申请回避时，人民法院如何处理

四、申请人对法院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不服，应如何获得救济

　第五章　诉讼参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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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有哪些不同的称谓

三、如何理解 “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五、胎儿或死者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吗

六、个体工商户在诉讼中应如何确定当事人

七、不适格的当事人在诉讼中应如何处理

八、当事人有哪些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九、可以以自然物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吗

十、哪些民事纠纷可以构成必要的共同诉讼

十一、哪些民事纠纷可以构成普通的共同诉讼

十二、必要共同诉讼人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参与诉讼

十三、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十四、普通共同诉讼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十五、哪些主体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十六、哪些主体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十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有哪些

十八、当事人可否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的利益进行诉讼

十九、保证合同纠纷中如何确定当事人

二十、在共同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当事人

二十一、如何认定高楼抛物案件中的当事人

二十二、一个行为导致多人受到侵害，可以作为必要共同诉讼吗

二十三、如何认定代位权诉讼中的当事人

二十四、如何认定撤销权诉讼中的当事人

二十五、继承案件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二十六、案外人异议之诉案件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其诉讼地位

二十七、涉及民事代理关系的案件，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二十八、错列被告能否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二十九、对当事人诉讼权利行使的约定有效吗

三十、融资租赁合同引发的纠纷应如何确定当事人

三十一、建筑工程中的讨薪案件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三十二、如何理解授权委托书与代理协议的关系

三十三、婚姻无效与撤销案件应如何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三十四、追讨夫妻存续期间以配偶一人的名义所欠的欠款案件应如何

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三十五、如何确定破产案件中的撤销权诉讼以及无效诉讼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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